
- 1 -

沈阳皇姑乾沣物业管理（沈阳）有限公司“10·5”
一般高处坠落事故调查报告

2026 年 2 月 3 日，沈阳市应急管理局接到辽宁省应急管理

厅转交的一起瞒报生产安全事故举报线索，经调查核实，2021

年 10 月 5 日，乾沣物业管理（沈阳）有限公司在辽宁凤凰饭店

组织理石翻新处理作业过程中，发生一起高处坠落事故，造成 1

名工人死亡，直接经济损失约 80.7 万元。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

调查处理条例》《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条例》《辽宁省安全生产条

例》等法律法规，沈阳市人民政府成立由市应急管理局牵头，市

公安局、市城乡建设局、市总工会、皇姑区人民政府等有关单位

派员参加的事故调查组，并邀请市纪委监委和市人民检察院派员

参加事故调查工作。事故调查组按照“四不放过”和“科学严谨、

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的原则，通过调阅监控视频、

现场勘查、询问取证、综合分析，查明了事故经过、原因、人员

伤亡、直接经济损失和瞒报情况，认定了事故性质和责任，提出

了对涉事企业、有关责任人员的处理建议以及事故防范整改措

施。

经调查认定，沈阳皇姑乾沣物业管理（沈阳）有限公司“10·5”

一般高处坠落事故是一起因企业安全培训教育不落实、隐患排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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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理不严格、工人高处作业未佩戴和使用必要的劳动防护用品而

造成的生产安全责任事故。

一、事故基本情况

（一）项目概况

辽宁凤凰饭店有限公司理石翻新处理项目（以下简称理石翻

新项目），位于沈阳市皇姑区黄河南大街辽宁凤凰饭店，是辽宁

凤凰饭店有限公司在新改扩建装修后，对主楼室内地面、墙面及

室外墙面大理石进行打磨翻新处理。

（二）事故相关单位情况

1.发包单位。辽宁凤凰饭店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辽宁凤凰饭

店），成立日期 1993 年 9 月 3 日，法定代表人杨某，住所为沈

阳市皇姑区黄河大街。经营范围包括：住宿服务、餐饮服务等。

该单位为发生事故作业场所的产权及管理单位。

2.承包单位。乾沣物业管理（沈阳）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沈

阳乾沣公司），成立日期 2018 年 5 月 10 日，法定代表人陈某。

住所为沈阳市辽中区蒲西街道东环街 56 号。经营范围包括：建

设工程施工、物业管理、专业保洁、清洗消毒服务等。

（三）合同签订及相关约定情况

2021 年 9 月 27 日，辽宁凤凰饭店与沈阳乾沣公司签订《理

石翻新处理服务合同》，合同中约定沈阳乾沣公司为辽宁凤凰饭

店改扩建工程提供墙地面大理石翻新处理服务，双方未在签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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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同中约定各自的安全生产管理职责。该服务项目包含正门理石

墙面翻新、大堂理石柱翻新等高处作业内容。

沈阳乾沣公司法定代表人陈某将该项目的人工作业分包给

自然人李某，双方以口头形式约定，未签订书面协议，约定由李

某负责雇用工人，作业费用按照地面翻新 25 元/平方米、墙面翻

新 40-45 元/平方米计算。李某通过微信等方式临时雇用韩某伟、

闫某、刘某友、贾某红等工人从事该项目的理石打磨及保洁作业，

工人劳务费由李某负责支付。

（四）相关单位安全管理情况

沈阳乾沣公司未对高处作业人员资格进行核查，未组织临时

工人安全培训及考核，日常安全教育提醒没有针对岗位安全风险

特点；未建立并落实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制度，陈某、李

某负责作业现场的安全生产管理。

辽宁凤凰饭店委派行政总监丁某直接负责该理石翻新项目

相关工作的对接、协调和管理。丁某未亲自组织，也没有安排公

司其他人员对沈阳乾沣公司作业的安全生产情况进行统筹协调

管理和检查，仅对理石翻新及保洁工作质量进行检查。

（五）事故现场情况

事故发生在凤凰饭店主楼正门北转门北侧，通过公安机关调

取的事发过程监控视频及调查询问相关人员确认：2021 年 10 月

5 日，事发现场搭设有 2 套 4 米高（两步跳）脚手架，每套长 2

米、宽 1.2 米，脚手架无移动轮，距外墙约 10 公分，两套脚手



架间隔 70—80厘米，之间铺设长 2米、 宽30厘米的木板用于通

行； 脚手架旁为理石打磨作业区域 。

图1 事故现场勘验照片1 图2事故现场勘验照片2

10月05圆 12 10月05圆星明二 31 3414 ; 星期二 14 ; 12

韩某伟峰落前
作业位

图3 事发前韩某伟作业视频截

韩某伟正在从脚手架
上坠落

图 图4事发瞬间韩某伟坠落视频截图

二、 事故发生经过、 应急处置及善后处理情况

(一) 事故发生经过

2021 年9 月 16 日，李某按照陈某通知要求， 组织工人进入

辽宁凤凰饭店开展理石翻新作业，前期主要进行室内理石打磨。

10月初开始对饭店正门 门头外立面理石打磨作业。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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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 5 日下午 13 时许，工人韩某伟和闫某在饭店正门北转

门北侧的脚手架上进行外墙理石打磨翻新作业，高处作业过程中

韩某伟未佩戴和使用必要的劳动防护用品。14 时 12 分，韩某伟

作业时重心失稳，从脚手架上坠落到地面，坠落高度约 4 米。

（二）事故应急处置情况

现场作业工人闫某听到异响，发现韩某伟坠落至地面，现场

人员立即呼喊，李某听到后从饭店室内赶到事发地点，看到韩某

伟躺坐在地面，后脑部受伤且有血迹，并已经失去意识，随即拨

打 120 急救电话，并向陈某电话报告，陈某立即从饭店室内三楼

赶到现场。

14 时 25 分，120 急救车及人员到达现场抢救，随后在李某

陪同下，韩某伟被送至沈阳市第四人民医院救治。韩某伟在救治

过程中，因脑干严重受损病情恶化，经家属签字同意后于当日

21 时许转院至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四医院救治。

10 月 6 日 12 时 58 分，韩某伟的儿子韩某拨打 110 电话报

警，公安机关调取了事发监控视频。10 月 6 日 22 时 43 分，韩

某伟经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四医院抢救无效死亡
[1]
。事故发生

后，李某仅拨打 120 急救电话，应急管理部门未接到任何单位及

个人对此事故的报告。

（三）事故瞒报情况

[1]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四医院《居民死亡医学证明（推断）书》（1938848）：死者姓名：韩某伟；（a）直接

死亡原因：重型开放性颅脑损伤 （b）引起（a）的疾病或情况：高处坠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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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调查，事故发生后，沈阳乾沣公司法定代表人陈某既未向

辽宁凤凰饭店报告，也未向事故发生地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

责的政府部门报告事故情况，瞒报生产安全事故。

（四）善后处理情况

2021 年 10 月 10 日，陈某、李某与死者家属就赔偿事宜达成

一致，并签订了《赔偿协议书》。

三、事故造成的人员伤亡

本次事故造成 1 人死亡，死者韩某伟，男，51 岁，吉林省

德惠市人，沈阳乾沣公司临时工人。

四、事故原因分析

（一）直接原因

工人韩某伟安全意识淡薄，在 4 米高脚手架上进行理石打磨

作业时，未佩戴和使用必要的劳动防护用品，作业过程中从脚手

架上坠落，导致重型开放性颅脑损伤并最终死亡。

（二）间接原因

沈阳乾沣公司作为项目承包单位，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落实不

到位，未对新上岗工人进行安全培训及考核，没有针对岗位安全

风险特点开展日常安全教育；未对高处作业人员资格进行核查；

未建立并落实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制度，未及时发现并消

除工人未佩戴和使用必要劳动防护用品的事故隐患。

（三）事故暴露出的其他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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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凤凰饭店作为发包单位，既未与承包单位签订专门的安

全生产管理协议，也未在双方签订的服务合同中约定各自的安全

生产管理职责；未对承包单位理石翻新作业的安全生产工作统一

协调、管理和定期安全检查，统筹协调管理缺位。

五、事故责任认定及处理建议

（一）对相关单位的责任认定及处理建议

1.沈阳乾沣公司，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落实不到位，未对

新上岗工人进行安全培训及考核，监督、教育工人佩戴和使用劳

动防护用品不严格；未对高处作业人员资格进行核查；未建立并

落实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制度，未及时发现并消除事故隐

患，其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八条第

一款、第四十一条第二款、第四十五条[2]的规定，对事故发生负

有责任；事故发生后，未向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报

告，瞒报生产安全事故，其行为违反了《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

查处理条例》第四条第一款[3]的规定。建议由沈阳市皇姑区应急

管理局依法处理。

[2]《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对从业人员进行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

保证从业人员具备必要的安全生产知识，熟悉有关的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安全操作规程，掌握本岗位的安全操作

技能，了解事故应急处理措施，知悉自身在安全生产方面的权利和义务。未经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合格的从业人

员，不得上岗作业。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四十一条第二款：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建立健全并落实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排查治

理制度，采取技术、管理措施，及时发现并消除事故隐患......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四十五条：生产经营单位必须为从业人员提供符合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的劳

动防护用品，并监督、教育从业人员按照使用规则佩戴、使用。
[3]《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第四条第一款：事故报告应当及时、准确、完整，任何单位和个人对事

故不得迟报、漏报、谎报或者瞒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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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辽宁凤凰饭店，作为发包单位，既未与承包单位签订专门

的安全生产管理协议，也未在双方签订的服务合同中约定各自的

安全生产管理职责；未对承包单位理石翻新作业的安全生产工作

统一协调、管理和定期安全检查，其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

国安全生产法》第四十九条第二款[4]的规定。建议由沈阳市应急

管理局依法处理。

（二）对相关人员的责任认定及处理建议

1.韩某伟，沈阳乾沣公司临时务工人员，安全意识淡薄，高

处作业时未佩戴和使用必要的劳动防护用品，对事故发生负有直

接责任，鉴于其在事故中死亡，不予追究责任。

2.陈某，沈阳乾沣公司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未组织制

定并实施本单位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计划；督促、检查本单位安

全生产工作不力，未及时消除从业人员不佩戴和使用劳动防护用

品的生产安全事故隐患，其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

产法》第二十一条第（三）项、第（五）项[5]的规定，对事故发

生负有责任；事故发生后，未向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

门报告，瞒报生产安全事故，其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

全生产法》第二十一条第（七）项、第八十三条第二款和《生产

[4]《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四十九条第二款：生产经营项目、场所发包或者出租给其他单位的，生产经

营单位应当与承包单位、承租单位签订专门的安全生产管理协议，或者在承包合同、租赁合同中约定各自的安全

生产管理职责；生产经营单位对承包单位、承租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统一协调、管理，定期进行安全检查，发现

安全问题的，应当及时督促整改。
[5]《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一条：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对本单位安全生产工作负有下列职责：

（三）组织制定并实施本单位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计划；（五）组织建立并落实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

理双重预防工作机制，督促、检查本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及时消除生产安全事故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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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第九条第一款[6]的规定。建议由

沈阳市皇姑区应急管理局依法处理。

3.丁某，时任辽宁凤凰饭店行政总监，系该项目发包单位直

接负责人，未组织对承包单位理石翻新作业的安全生产工作统一

协调、管理和定期安全检查，其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

全生产法》第四十九条第二款[7]的规定。建议由沈阳市应急管理

局依法处理。

六、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

（一）沈阳乾沣公司深刻吸取事故教训

1.要全面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建立健全安全生产规章制

度、操作规程，配齐专兼职安全管理人员，提高安全管理水平。

2.强化作业人员安全培训教育，严格审核作业人员从业资

格，规范作业现场安全管理，杜绝无证作业、违章操作。

3.举一反三，全面整改安全管理漏洞，完善高处作业等安全

管控措施，严防类似事故再次发生。

（二）辽宁凤凰饭店要严格履行发包单位安全管理职责

[6]《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一条：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对本单位安全生产工作负有下列职责：

（七）及时、如实报告生产安全事故。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八十三条第二款：单位负责人接到事故报告后，应当迅速......，并按照国家有关

规定立即如实报告当地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不得隐瞒不报、谎报或者迟报，......。

《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第九条第一款：事故发生后，事故现场有关人员应当立即向本单位负责人

报告；单位负责人接到报告后，应当于 1 小时内向事故发生地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和负有安

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有关部门报告。
[7]《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四十九条第二款：生产经营项目、场所发包或者出租给其他单位的，生产经

营单位应当与承包单位、承租单位签订专门的安全生产管理协议，或者在承包合同、租赁合同中约定各自的安全

生产管理职责；生产经营单位对承包单位、承租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统一协调、管理，定期进行安全检查，发现

安全问题的，应当及时督促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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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严格落实发包单位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建立健全外包项目

安全管理制度，明确双方各自的安全管理职责。

2.严格审核承包单位安全生产条件及从业人员资格，加强外

包项目安全生产工作的统一协调和管理，杜绝安全管理缺位。

3.加强管理人员安全培训及考核，强化高处作业等危险作业

现场安全检查，及时排查消除安全隐患。

沈阳皇姑乾沣物业管理（沈阳）有限公司

“10•5”一般高处坠落事故调查组


